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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要闻

本报12月5日讯 (记者
宋珊珊 ) 楼市处于拐

点，开发商资金链受到空
前挑战。购房者不仅担心
房价变化不定，也担心开
发商会挪用购房款，造成
烂尾楼。5日，记者获悉，青
岛从去年开始对商品房预
售金进行监管，至今已有
229 . 6亿购房款被监管，开
发商想乱花钱也不行。

据了解，2010年3月1

日起，青岛市内四区实施
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制度。开发企业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预售房屋，
应将购房人交付的全部房
款 (包括定金、首付款、
按揭贷款 )存入商品房预
售资金监管账户，开发企
业使用资金须向市国土资
源房管局提出申请，经批
准后监管银行方能拨付资
金。购房款只能用于购买

本工程开发建设必需的建
筑材料、设备和支付项目
建设的施工进度款、缴纳
法定税费、偿还在建工程
抵押贷款及支付工程其他
相关费用，不得挪作其他
用途。

5日，记者从市国土资
源和房屋管理局获悉，青
岛自去年3月1日实施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以来，共
对2 0 9个开发项目进行了

预售资金监管，共有229 . 6

亿元购房款存入监管账
户，审核拨付资金1 6 4 . 4 5

亿元。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工作人员介绍，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的实
施，确保了监管的开发项
目购房人的购房款能够按
规定用于本工程建设，从
而保障了购房人购房款的
安全，也保护了向开发商

贷款银行、施工企业和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对房地
产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起
到了保障和推动作用。

今年8月，经市政府授
权，市国土资源房管局又
下发文件，规定从今年9月
1日起，继在市南、市北、四
方、李沧四区开展此项工
作的基础上，又在全市范
围内全面实行新建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制度。

卖了房子开发商也不能乱用钱

青岛229 . 6亿购房款被监管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蓝娜
娜) 岁末年终，在忙碌了近一
年的时间后，您是否为自己和亲
朋好友的身体状况担心？即日
起，本报联合青岛汇慈体检中心
开展“订报纸，送健康”活动，
凡订满10份以上的市民，就有
机会获得最高价值为1050元的
健康体检卡。让亲朋好友在学
习文化的同时享受健康，赶快
行动吧！

为满足市民、企业单位等不
同群体的需要，“订报纸，送健
康”活动分为3种类别：一次性订
购10份(全年单价180元)，赠价值
210元的健康体检卡；订购满50

份(全年单价180元)，赠价值810

元的健康体检卡；订购满100份
(全年单价 1 8 0元 )，赠价值满
1050元的健康体检卡。为支持
本次活动，青岛汇慈体检中心
共提供了总价值6万元的健康
体检卡，由于体检卡数量有限，
所以赠完为止。

获得健康体检卡的读者，即
可到位于汇泉湾畔的青岛汇慈
体检中心进行抽血、心电图等常
规体检以及专门针对男女不同
性别的特殊体检项目，工作人员
还会为每个参加体检的读者办
理一份电子健康档案，随时关注
您的健康。

订报热线：0532-89773456

订《齐鲁晚报》，

享健康体检
即日起，凡订满一定数量报纸，

即可获赠最高1050元的体检卡

5500名名新新市市民民

免免费费游游景景点点

青岛市出台新政助推家庭服务业发展

家庭服务业，参保有补贴
本报记者 李晓闻

1 1月2 9日，
青岛市政府办公
厅 制 定 下 发 了
《关于加快发展
家庭服务业的意
见》，规定自当
日起，符合条件
的家庭服务业从
业人员参加商业
综合保险和社会
保 险 可 享 受 补
贴，家庭服务业
创业出资最低限
额放宽，并享受
税收优惠。

参加商业综合保险

可享50%补贴

参加社会保险

享200元定额补贴

降低创业门槛

享受3年税收优惠

5日，在青岛海昌极地海洋世界，50名外来务工人员正在参观海洋馆。
据介绍，景点工作人员3日接到一名外来务工人员的电话，咨询门票优惠问题。得知他们是来自河北、四川等地的建

筑工人，明年就将离开青岛后，极地海洋世界决定让他们免费参观，以此感谢他们为青岛作出的贡献。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根据《意见》，商业保险
机构可开办针对家庭服务
业、以从业人员和家庭服务
消费者为主要对象的商业
综合保险业务，推行家庭服
务机构职业责任险、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等险种，防范和

化解风险。对家庭服务机构
组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的
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参加商
业综合保险的，其所需费用
由政府给予50%的补贴。

另外，对家政服务、养
老服务、社区照料服务、病

患陪护服务和残疾人托养
服务的家庭服务机构新招
用本市城乡劳动者，与其签
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给予每人每
月200元的岗位补贴；符合上
述条件且从业人数达到30

人以上的，按照每人每年
1000元的标准给予稳定就业
奖励。其中，对招用就业困
难人员和家庭困难高校毕
业生的，在劳动合同存续期
间，按规定享受养老、医疗、
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补贴。

《意见》规定，对以灵活
就业方式从事家政服务、养
老服务、社区照料服务、病
患陪护服务和残疾人托养
服务的就业困难人员，办理
就业登记并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按

每人每月200元标准给予社
会保险定额补贴。

对非员工制家庭服务
机构对其从业人员进行管
理，其从业人员以灵活就业
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由政府按照
家庭服务机构管理的非员
工制从业人员数量给予一
定的管理费补贴。

另外，鼓励家庭服务
业从业人员参加技能培
训。对家庭服务业从业人

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
按规定给予一定的培训费
和鉴定费补贴。对参加新
知识、新技能培训的家庭
服务业专职教师和管理人
员，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培
训补助。

政府鼓励各种资本投
资创办家庭服务企业，放
宽家庭服务业企业出资最
低限额。除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外，家庭服务
业企业出资一律由企业投
资人自行认缴。允许公司
注册资本分期缴付，注册

资本可以首付20%，但不
得低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
限额，其余2年内缴足。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
面，对持《就业失业登记
证》人员创办家庭服务业
企业的，3年内按每户每年
8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

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对家庭服务企业新增加的
就业岗位，当年新招用持
《就业失业登记证》人
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
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
数给予每人每年4800元定
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对符
合条件的员工制家政服务
企业给予一定期限(3年)免
征营业税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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